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５６７

证券简称：三星电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２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

每

１０

股分配或转增比例及每股分配或转增比例

单位

：

股

每

１０

股转增股数

５

每股转增股数

０．５

●

扣税前与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单位

：

元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前

）

０．５

每股现金红利

（

扣税后

）

０．４５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一

、

通过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时间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内容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９

日刊登在

《

中国证券报

》、《

上海证券

报

》、《

证券时报

》、《

证券日报

》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二

、

分配

、

转增股本方案

（

一

）

发放年度

：

２０１１

年度

（

二

）

发放范围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

（

三

）

本次分配以

２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５

元

（

含税

），

转增

５

股

，

共计派发股利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元

。

实施后总股本为

４０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

增加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

对于个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

，

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个人所

得税

，

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

０．４５

元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ＲＱＦＩＩ

）

股

东

，

由本公司按

１０％

的适用税率统一代扣代缴现金股息所得税

，

实际派发每股现

金红利

０．４５

元

。

如果

ＱＦＩＩ

及

ＲＱＦＩＩ

股东涉及享受税收协定

（

安排

）

待遇的

，

按照国家

相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

对于居民企业股东及除

ＱＦＩＩ

、

ＲＱＦＩＩ

以外的其他非居民企业股东

，

本公司未代

扣代缴所得税

，

其现金红利所得税自行缴纳

，

实际派发每股税前现金红利

０．５０

元

。

三

、

实施日期

（

一

）

股权登记日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二

）

除权

（

除息

）

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９

日

（

三

）

新增可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

四

）

现金红利发放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四

、

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８

日

（

Ａ

股股权登记日

）

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

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

五

、

分红

、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

利润分配实施办法

（

一

）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及自然人股东王文杰

、

黄龙飞

、

周明洁

、

周忠

祥

、

李维晴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

（

二

）

其余股东的现金红利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

，

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

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

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

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

，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

，

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

（

三

）

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

ＱＦＩＩ

）

股东

，

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企业

所得税后

，

实际发放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４５

元

。

该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日后的

１０

个工

作日内以专人送达或邮寄方式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

，

如

：

１．

以居民企业

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

２．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

务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

，

但其本次应获

得的红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

、

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

由本公司

核准确认有关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

，

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

，

并由

本公司向相应股东补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

。

如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供证

明文件

，

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现金红利所得税

。

２

、

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公司转增股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计算机网

络

，

根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股东的持股数

，

按比例自动计入股东账户

。

六

、

股本变化情况表

单位

：

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

送

股

公积金转股 数量

比例

（

%

）

一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

、

国家持股

２

、

国有法人持股

３

、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７７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６６．４７ ８８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８８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２６６

，

２２０

，

０００

其中

：

境内法人持股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４．９４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６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７

，

４８０

，

０００ ２１．５３ ２８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２８

，

７４０

，

０００ ８６

，

２２０

，

０００

４

、

外资持股

其中

：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有限售条件股份合计

二

、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１

、

人民币普通股

８９

，

５２０

，

０００ ３３．５３ ４４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４４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１３４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２

、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

其他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合计

三

、

股份总数

２６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３３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４０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其他 小计

七

、

实施送转股方案后

，

按新股本

４００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的

２０１１

年度每股

收益为

０．５２

元

。

八

、

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机构

：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人

：

缪锡雷

、

彭耀辉

地址

：

宁波市鄞州工业园区

（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

）

邮编

：

３１５１９１

电话

：

０５７４－８８０７２２７２

传真

：

０５７４－８８０７２２７１

九

、

备查文件目录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

宁波三星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７６

证券简称：江特电机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２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探矿权探矿进展公告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

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

该报告勘探区域

（

勘探面积

：

２．４５４

平方千米

）

为

《

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普查

》

探矿权

（

探矿面积

：

１０．３８

平方公里

）

中的一部分

。

该报告资源储量为

《

江西宜丰矿区年采选

１００

万吨锂矿石高效综合利用项

目宜丰县矿区

（

一期

）

狮子岭稀有金属矿普查

－

详查工作报告

》

的阶段性报告储

量

，

最终储量需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提交的成果报告并经评审通过后确定

。

一

、

探矿权进展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２

日

，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与宜丰县

鑫源矿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鑫源矿业

”）

签订了

《

探矿权转让协议

》：

公司以

３

，

２００

万元的价格收购鑫源矿业持有的

《

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普查

》

探矿权

８０％

的

权益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相关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１

日

，

公司与鑫源矿业签订了

《

合资经营协议书

》：

双方以现金方

式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

“

江西省江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江鑫矿

业

”）

对宜丰县境内包括

《

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普查

》

探矿权内的矿藏进行勘

查

、

开采

、

加工开发

。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上的相关公告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８

日

，

江鑫矿业与江西地勘局赣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签订了

《

地质勘查工程合同书

》，

江鑫矿业委托江西地勘局赣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对

《

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普查

》

探矿权内部分矿区进行普查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江西

省地勘局赣西地质调查大队出具了

《

江西宜丰矿区年采选

１００

万吨锂矿石高效

综合利用项目宜丰县矿区

（

一期

）

狮子岭稀有金属矿普查

－

详查工作报告

》。

二

、《

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普查

》

探矿权基本情况

勘查区位于宜丰县城北东直距

２８

千米处

，

隶属宜丰县管辖

，

矿区有乡村公

路约

６

千米至同安乡

，

交通尚方便

，

勘查区海拔标高

２９５－９５７

米

，

相对高差

６６２

米

，

地形总体呈北部高

、

南侧及西侧降低

。

区内植被发育

，

有山间小溪

，

水量受季节

影响

。

（

１

）

探矿权名称

：

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普查

（

２

）

探矿权位置

：

东经

１１４°５３′００″－１１４°５６′１５″

，

北纬

２８°３６′１５″－２８°３７′３０″

。

（

３

）

探矿权证号

：

Ｔ３６１２００９０７０２０３１６５５

（

４

）

探矿权面积

：

１０．３８

平方公里

（

５

）

探矿权勘查矿种

：

锌多金属

（

６

）

探矿权资源预测储量

：

含锂瓷石

７１７

万吨

，

高岭土

２６９０

万吨

。 （

本储量为

预测数据

，

不做本合同约束条款

，

具体储量待详勘完毕以详勘报告为准

）

三

、

详查主要情况

１

、

基本情况

：

项目名称

：《

江西省宜丰县狮子岭稀有金属矿普查

－

详查

》

矿区面积

：

２．４５４

平方千米

工作性质

：

普查

－

详查

工作起止年限

：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成果报告提交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

。

承担单位

：

江西省地勘局赣西地质调查大队

工作任务

：

对矿山探矿权证范围东部狮子岭一带的矿产资源进行地质勘

查

，

即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

，

基本查明矿区地层

、

构造等情况

；

基本查明矿体的

数量

、

形态

、

规模

、

产状

、

矿石质量特征

；

基本查明主要矿石类型的选

（

冶

）

性能

；

基本查明矿区开采技术条件

；

对矿区稀有金属矿产资源储量进行评价

；

为矿山

开发提供地质资料依据

。

项目投资人

：

江西省江鑫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

２

、

资源储量预测

根据探矿工程的见矿情况

，

现阶段矿区的预测的资源储量初步估算为

７

，

３２５．１７

万吨

。

伴生

Ｌｉ２Ｏ

资源量为

３４．０８６

万吨

（

Ｌｉ２Ｏ

资源量达

１０

万吨以上为

大型矿区

），

Ｌｉ２Ｏ

品位

０．４％

以上

。

从分析结果可以得知

，

绝大部分样品中的锂

、

钽

、

铌

、

铷

、

铯品位符合伴生矿

的指标要求

，

可以圈入综合回收的稀有金属伴生矿矿体之中

；

根据本阶段性详

查报告

，

该探矿权区域地质构造基本一致

，

成矿条件良好

，

有继续扩大勘探工作

的必要

。

预测的资源量

（

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４

资源量

）

估算表

矿

区

名

称

矿

体

编

号

矿体

走向

长

（

米

）

倾向

延长

（

米

）

矿体

真厚

度或

矿体

宽度

（

米

）

矿体体积

（

米

３

）

矿体

体重

（

吨

／

米

３

）

矿石量

（

千吨

）

Ｌｉ２Ｏ

平均品

位

（

１０－２

）

Ｌｉ２Ｏ

资源量

（

千吨

）

备注

矿石

类型

资源储量类型

狮

子

岭

矿

区

１

号

矿

体

４５０ ８０ ６０ ２１６００００ ２．５９ ５５９４．４ ０．６１８ ３４．５８

伴生

矿

３３２＋３３３

４５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４５０００００ ２．５９ １１６５５ ０．４６ ５３．６１ ３３４

２

号

矿

体

１５０ ７０ ４５ ４７２５００ ２．５９ １２２３．７７５ ０．５８ ７．１０ ３３２＋３３３

１５０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２．５９ ４６６２ ０．４２ １９．５８ ３３４

３

号

矿

体

９００ ５０ １０ ４５００００ ２．５９ １１６５．５ ０．４９ ５．７１ ３３２＋３３３

９００ １５０ １４０ １８９０００００ ２．５９ ４８９５１ ０．４５ ２２０．２８ ３３４

７３２５１．６７５ ３４０．８６ ３３２＋３３３＋３３４

一般碱性长石花岗岩类型稀有金属矿的工业指标为

（

这里只列品位指标

）：

Ａｌ

２

Ｏ

３

（

％

）

Ｌｉ

２

Ｏ

（

％

）

Ｆｅ

２

Ｏ

３

（

％

）

Ｋ

２

Ｏ

（

％

）

Ｎａ

２

Ｏ

（

％

）

Ｔａ

２

Ｏ

５

（

％

）

Ｎｂ

２

Ｏ

５

（

％

）

Ｃｓ

２

Ｏ

（

％

）

Ｒｂ

２

Ｏ

（

％

）

边界品位

１３ ０．５ ＜２

０．００８

０．０４

0.015

工业品位

１４ ０．９ ＜１ ＜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５ ０．１

0.024

碱性长石花岗岩类型稀有金属矿伴生矿的指标为

：

Ｌｉ

２

Ｏ

（

％

）

Ｔａ

２

Ｏ

５

（

％

）

Ｎｂ

２

Ｏ

５

（

％

）

Ｃｓ

２

Ｏ

（

％

）

Ｒｂ

２

Ｏ

（

％

）

伴生品位

０．３

０．００５

０．０５ ０．０４

0.01

四

、

后续情况

１

、

江鑫矿业与江西地勘局赣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签订关于

《

宜丰县茜坑

锌多金属普查

》

探矿权后续二期勘探合同对上述探矿权进行详勘

，

同时公司与

江西省地勘局赣西地质矿产勘查开发院签订了

《

江西省宜丰县牌楼含锂瓷土矿

探矿权

》

勘探合同

。

２

、

本报告为

《

宜丰县茜坑锌多金属普查

》

探矿权一期

（

２．４５４

平方千米

）

的阶

段性报告

，

最终成果报告预计需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提交

。

五

、

风险提示及对公司影响

１

、

本报告资源储量为阶段性预测储量

，

最终储量需经勘探方提交的成果报

告并经评审通过后确定

，

存在不确定性

。

２

、

该报告为阶段性储量报告

，

最终详勘报告需经评审通过后确定

，

公司将

根据最终详勘报告申请采矿权证后并结合公司发展情况对其进行综合利用

，

该

探矿报告对公司当期业绩无影响

。

３

、

经评审通过后的最终详勘报告储量与之后申请的采矿权证开采量是否

一致存在不确定性

；

该探矿权内的资源经济效益及综合利用方案需待采矿权证

等程序办理完后才能确定

，

产生的效益存在不确定性

。

４

、

公司将根据该探矿权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进行相应公告

。

特此公告

。

江西特种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０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５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８

日以书面传真

、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

。

会议采用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

，

现

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公司十五楼会议室

（

宁波市灵桥路

５１３

号

）

召开

。

公司

董事会成员共

９

名

，

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９

名

，

其中

，

董事牛小军先生

，

独立董事贾生

华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

。

会议符合

《

公司法

》

和

《

公司章程

》

的有关规定

，

会议有效成立

。

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

一

、

一致审议通过

《

关于解除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的议案

》：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

关于解除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

＞

的公告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二

、

一致审议通过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详细内容请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的

《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

表决结果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以上第一项议案将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特此公告

。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６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解除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宁波市国土资源局鄞州分局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挂牌出让活动中

，

以

２３０７００．６

万元的价格竞得宁波市鄞州新城区庙堰

－４

号

Ａ

、

Ｂ

、

Ｃ

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

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在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

报

》

和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上述事项

。

２０１０

年

，

公司控股子公司宁波康信置业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宁波康信置业

”）

与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签订了合同编号分别

为

：

Ａ

：

３３０２１２２０１０Ａ２１００６

、

Ｂ

：

３３０２１２２０１０Ａ２１００７

、

Ｃ

：

３３０２１２２０１０Ａ２１００８

的

《

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以下简称

“

合同

”），

约定将位于鄞州新城区庙堰

－４

号

Ａ

、

Ｂ

、

Ｃ

地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给宁波康信置业

。

宁波康信置业为公司

拥有

１００％

权益的控股子公司

。

因该宗地块所在村村民有上访等原因

，

导致该重大合同未能按约定的进度

执行

。

经合同双方协商

，

同意解除上述三份

《

合同

》，

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签署了

《

解除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协议书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合同主要内容

１

、

双 方 同 意 解 除 合 同 编 号 分 别 为

：

Ａ

：

３３０２１２２０１０Ａ２１００６

、

Ｂ

：

３３０２１２２０１０Ａ２１００７

、

Ｃ

：

３３０２１２２０１０Ａ２１００８

的

《

合同

》。

２

、

宁波康信置业至今已付的土地出让金共计

２３０７００．６

万元

，

宁波市国土资源

局应返还给宁波康信置业

。

双方确定宁波康信置业的损失以土地款为本金

，

按年

息

１２％

标准进行计算

，

自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共计

４１５２６

万元

。

３

、

在本协议书签订后

，

宁波康信置业立即将鄞州新城区庙堰

－４

号

Ａ

、

Ｂ

、

Ｃ

地

块归还宁波市国土资源局

。

４

、

具体付款条件及时间由宁波市国土资源局组织

，

双方另行协商

，

并签订相

关协议

。

５

、

本协议自双方盖章并经宁波康信置业母公司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

二

、

解除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１

、

由于政府交地延后

，

导致公司开发成本增加

，

本次能够按照

《

合同

》

条款

，

依法解除

《

合同

》，

维护了公司权益

。

２

、

解除

《

合同

》

后

，

公司将收回已支付的土地出让金

２３０７００．６

万元

，

并可获得

损失补偿款

４１５２６

万元

，

将直接影响公司当年损益

，

预计可增加利润

９０００

万元左

右

。

２

、

公司在收到上述款项后

，

现金流状况将得到极大改善

，

资金实力显著提

高

，

为公司后续拿地提供了可靠支持

，

有助于公司在严厉的房产调控中进一步扩

充实力

，

实现稳健

、

持续发展

。

三

、

合同审议程序

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

，

审议通

过了

《

关于解除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９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根据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及公司章程规定

，

上述议案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四

、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

解除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协议书

》

特此公告

。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１７

证券简称：荣安地产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

，

公司决定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现将会议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

召集人

：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

星期一

）

上午

１０

：

３０

３

、

会议地点

：

凯利大酒店

（

宁波市箕漕街

７６

号

）

４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５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

（

２

）

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

３

）

见证律师及其他被邀请人员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

关于解除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的议案

》

（

议案具体内容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２

日的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

三

、

会议登记方法

１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２

、

登记地点

：

公司证券事务部

３

、

登记方式

：

（

１

）

法人股东持证券帐户卡

、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营业执照复印件和出

席人身份证办理出席会议资格登记手续

；

（

２

）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

、

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受托代理人持本

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及委托人的证券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

３

）

股东可以现场登记

，

或用传真

、

信函等方式登记

，

传真或信函以抵达宁波

的时间为准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本次会议预期半天

，

股东食宿

、

交通等费用自理

。

２

、

本公司联系方式

地址

：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灵桥路

５１３

号天封大厦

１５

楼 邮编

：

３１５０１０

电话

：

０５７４－８７３１２５６６

传真

：

０５７４－８７３１０６６８

联系人

：

吴小姐

附

：

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

荣安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

：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

／

女士

）

代表

（

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荣安地

产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本人或本公司对本次会议议案的投票意见

：

《

关于解除

＜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

的议案

》

□

是

□

否

１

、

委托股东

（

公章

／

签名

）：

２

、

委托股东法定代表人

（

签章

）：

３

、

委托股东

（

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

４

、

委托持有股数

：

５

、

委托股东股票帐号

：

６

、

受托人

（

签章

）：

７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８

、

委托日期

：

９

、

委托期限

：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５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九次会议

（

以下简称

“

会议

”）

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１

日以传真

、

专人送达

、

邮件等方

式发出

，

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在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

议室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

。

会议应到董事

８

名

，

实到董事

８

名

。

公司监事

及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

会议由徐仁华董事长主持

。

本次会议的召集

、

召开以及

参与表决董事人数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公司章程

》

等有关法律

、

法

规的规定

。

经参加会议董事认真审议并经记名投票方式表决

，

通过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

项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通知

》”）（

证监发

［

２０１２

］

３７

号

）

等有关规定

，

结合公司自

身实际情况

，

公司拟对

《

公司章程

》

中的第一百五十二条

、

第一百七十条进行修

订

，

并在相关行政机关及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事项

。

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

第一百五十二条修改前

：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

应当提取利润的

１０％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０％

以上的

，

可以不再提取

。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

在依照前款规定提取法定

公积金之前

，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

经股东大会决议

，

还可以从税后利

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分

配

。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

配利润的

，

股东必须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

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参与分配利润

。

第一百五十二条修改后

：

公司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

，

公司的利润

分配政策为

：

（

一

）

利润分配原则

：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兼顾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以及

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

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

。

（

二

）

利润分配形式及间隔期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

、

股票或二者相结合的方

式分配股利

。

公司当年如实现盈利并有可供分配利润时

，

应当进行年度利润分

配

。

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

三

）

现金分红比例及条件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得少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１０％

，

每年具体的现金分红比例预案由董事会根据前述规

定

、

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及相关规定拟定

，

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

四

）

股票股利分配条件

：

若公司营收增长快速

，

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情况

与公司经营规模不匹配时

，

可以在满足每年最低现金股利分配之余

，

进行股票

股利分配

。

股票股利分配预案由董事会拟定

，

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

。

（

五

）

利润分配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公司有关利润分配的议案

，

需事先征询

监事会意见

、

取得全体外部监事过半数同意

、

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

，

并由董

事会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

公司董事会未做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

，

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未现金分红的原因

、

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

途

，

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

六

）

利润分配政策调整的决策机制与程序

：

公司由于外部经营环境或自身

经营状况发生较大变化

，

确需调整本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的

，

调整后的利

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

、

证劵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

公司相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

需事先征询监事会意见

、

取得全体外部监

事过半数同意

、

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

，

并由董事会通过后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批准

。

调整利润分配政策议案中如减少每年现金分红比例的

，

该议案在提交

股东大会批准时

，

公司应安排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

第一百七十条修改前

：

公司指定

《

证券时报

》、

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的网站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第一百七十条修改后

：

公司指定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深圳证券交易

所指定的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

二

、

会议以

８

票同意

，

０

票反对

，

０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会议决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

９

：

３０

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审议上

述议案

，

具体情况详见信息披露媒体

《

证券时报

》、《

中国证券报

》

和信息披露网

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的

《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公

告

》。

特此公告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３

证券简称：天马精化 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６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

《

关于提请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同意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

。

现将本次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

一

、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

股东大会名称

：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召集人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３

、

会议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４

、

会议地点

：

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５

、

会议召开方式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方式

６

、

股权登记日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

７

、

出席对象

：

（

１

）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５

日下午

３

时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时

，

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均可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

不能亲自出席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可授权委托他人代为出席

（

被授

权人不必为本公司股东

，

授权委托书式样附后

）。

（

２

）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管人员

。

（

３

）

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

８

、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提议召开

，

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程序符合

《

公司

法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等法律

、

法规

、

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

二

、

会议审议事项

１

、

审议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上述议案已经在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

议案的内容详见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

２０１２－０２５

号

《

天马精化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

三

、

会议登记事项

１

、

登记方式

（

１

）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

，

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

２

）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

，

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

（

加盖公章

）、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

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

会议的

，

须持代理人本人身份证

、

营业执照复印件

、

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

行登记

。

（

３

）

异地股东可以采用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

不接受电话登记

。

２

、

登记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６

日

（

周五

）（

９

：

００

—

１１

：

００

、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

登记地点

：

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

四

、

其他事项

１

、

联系方式

联 系 人

：

陆炜

、

贾国华

电 话

：

０５１２－６６５７１０１９

传 真

：

０５１２－６６５７１０２０

联系地址

：

苏州高新区浒青路

１２２

号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室

邮 编

：

２１５１５１

２

、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

，

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费及交通费自理

特此通知

！

苏州天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附件

：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

）

代表本单位

（

本人

），

出席苏州天

马精细化学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

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

并按以下投票指示代表本人

（

本公司

）

进行投票

。

序号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１

《

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

１

、

委托人可在

“

同意

”、“

弃权

”、“

反对

”

方框内填入不超过其所持有股数

，

做

出投票指示

；

２

、

如委托人未作任何投票指示

，

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

委托人

（

签章

）：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

营业执照号码

）：

受托人

（

签名

）：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

年 月 日

注

：

１

、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有效

；

２

、

委托人为法人

，

应加盖法人公章并由法定

代表人签字

。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C9

2012

年

6

月

22

日 星期五

证券代码：

002029

证券简称：七匹狼 公告编号：

2012-028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今日接大股东厦门来尔富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来尔富公司

）

通

知

，

来尔富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5,300,000

股流通股质押给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厦门分行

，

为其向该银行申请一年期授信额度人民币

7,200

万元提供担保

。

上述

质押已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质押手续

。

截止

2012

年

6

月

21

日

，

来尔富公司共持有本公司

46,068,750

股流通股

，

占本公

司总股本的

10.86%

，

此次质押股份

5,3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25%

。

截

至本公告披露日

，

来尔富公司共计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9,368,750

股股票质押给银

行

，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9.28%

。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6

月

22

日

证券代码：

002139

证券简称：拓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26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获得政府资助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披露的

《

关于

获得政府资助的公告

》（

公告编号

：

2012025

），

将收到的政府资助资金

250

万元

列入公司

2012

年度营业外收入项目

，

并归集为

2012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科目出现

错误

。

现将错误更正如下

：

原内容为

：

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的规定将收到的资助资金

250

万元列入公司

2012

年度营业外收入项目

，

并归集为

2012

年度非经常性损益科

目

。

该笔资助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

2012

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

具

体的财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现更正为

：

公司根据

《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

-

政府补助

》

的规定将收到的资助资金

250

万元计入递延收益

,

相关收益随项目完成后按资产使用年限逐期转入营业外收

入

。

该笔资助资金的取得将对公司今后年度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

具

体的财务处理仍须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

公司对因上述错误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表示诚挚的歉意

，

并提醒广大投资

者谨慎决策

，

注意投资风险

。

特此公告

深圳拓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002104

证券简称：恒宝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7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日前获悉公司控股股东钱云宝先生

（

持有本公司股份

132,192,000

股

，

占公

司总股本的

30％

）

将其所持的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33,048,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

）

和高管锁定股

20,842,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4.73％

）

质押给国家开发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江苏省支行

，

为江苏恒神纤维材料有限公司向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江苏省支行申请的贷款提供质押担保

。

上述股份质押手续已于

2012

年

6

月

20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

质押期限自

2012

年

6

月

20

日起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为止

。

截止本公告日

，

钱云宝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中

，

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计数

位

132,190,000

股

，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9995%

。

特此公告

。

恒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二年六月二十一日


